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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安永华明(2022)专字第61357118_B03号 

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截至2021年12月31

日止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进行了鉴

证。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

(证监发行字[2007]500号)编制上述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并保证其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是深圳新宙邦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前次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发表鉴证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3101号——历史财务信息

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该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

执行鉴证工作，以对上述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

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了解、抽查、核对以及我们认为必

要的其他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我们认为，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上述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
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2007]500号)编制，反映了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深

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报告仅供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申请发行证券之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作其他用途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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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续） 

 

 

安永华明(2022)专字第61357118_B03号 

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页无正文)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刘  颖 

 

 

 

 

 
 中国 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姜立立 

 

  2022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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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570号）核准，本公司于中国境内非公开发行普

通股(A股)股票，并于发行完成后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根据《关于前次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2007]500号)对截至2021年12月31日的前次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前次资金募集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570号）核准，本公司由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32,758,620股，面值为每

股人民币1元，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34.80元。本公司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1,139,999,976.00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17,738,451.53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

民币1,122,261,524.47元。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大华验字[2020]000166号验资报告予

以验证，上述募集资金人民币1,122,261,524.47元已与2020年4月15日汇入本公司在

中国银行深圳坪山支行开立的777073384113募集资金专户。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募集资金专户的余额明细如下(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

别 
状态 初始存放金额 

截至 2021年 12

月 31日余额 

中国银行深圳

坪山支行 
777073384113 

募集资

金专户 

正常 
1,122,261,524.47 42,565.13 

中国银行深圳

坪山支行 
754973568052 

募集资

金专户 

正常 
- 22.70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深圳坪山

支行 

7926007880 

-1000001010 

募集资

金专户 

已于 2021年 12

月 23日销户

（注 1） 

- 0.00 

平安银行深圳

坪山新区支行 
15000103461972 

募集资

金专户 

正常 
- 131,181.43 

平安银行深圳

坪山新区支行 
15000103642496 

募集资

金专户 

正常 
- 44,430,447.82 

民生银行深圳

坪山支行 
631956593 

募集资

金专户 

正常 
- 259,064,561.71 

民生银行深圳

华强北支行 
632028949 

募集资

金专户 

正常 
- 20,069.93 

合计    1,122,261,524.47 303,688,848.72 

 
注1：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坪山支行账户79260078801000001010为“惠州宙邦三期项目”的募集资

金专户，鉴于“惠州宙邦三期项目”已建设完成，公司将项目节余募集资金46,190,197.34元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节余募集资金转出后对应募集资金专户将不再使用，公司注销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公司
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签署的募集资金监督协议随之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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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续) 

 

 

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的变更情况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与前次募集说明书披露的

募集资金运用方案一致，无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对外转让的情况。 

 

 

三、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情况 

 

于2020年5月24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

议已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11,324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11,324万元。

独立董事已出具相关意见。 

 

截至2020年5月20日，公司募集资金实际到位之前以自筹资金对海德福高性能氟

材料项目（一期）、惠州宙邦三期项目、荆门锂电池材料及半导体化学品项目（一

期）进行了预先投入，含税投入金额共计人民币11,324万元，该等项目自筹资金预

先投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

额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含

税金额 
置换金额 

1 海德福高性能氟材料项目（一期） 50,000.00 727.00 727.00 

2 惠州宙邦三期项目 20,000.00 9,202.00 9,202.00 

3 
荆门锂电池材料及半导体化学品项

目（一期） 
10,000.00 1,395.00 1,395.00 

合计 80,000.00 11,324.00 11,324.00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的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出具了《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的鉴证报告》（安永华明（2020）专字第61357118_B02

号）。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前次募集资金置换工作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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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续) 

 

 

四、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根据本公司《2018年创业板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六次修订稿）》披露的募

集资金运用方案，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投资海德福高性

能氟材料项目（一期）、惠州宙邦三期项目和荆门锂电池材料及半导体化学品项目
（一期），以及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结存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1,139,999,976.00 

减：发行费用 17,738,451.53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1,122,261,524.47 

减：2020 年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金额(注 1) 113,240,000.00 

减：2020 年以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注 2) 322,261,524.47 

减：2020 年手续费 2,558.36 

加：2020 年收到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及募集资金

银行存款利息收入（注 4） 
7,697,022.29 

减：2020 年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金额(注 3) 74,178,345.48 

2020 年 12 月 31日尚未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620,276,118.45 

减：2021 年以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注 2) 46,190,197.34 

减：2021 年手续费 3,880.72 

加：2021 年收到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及募集资金

银行存款利息收入（注 4） 
17,115,533.54 

减：2021 年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金额(注 3) 184,508,725.21 

2021 年 12 月 31日尚未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406,688,848.72 

减：2021 年 12 月 31 日尚未到期的结构性存款本金（注 5） 103,000,000.00 

2021 年 12 月 31日募集资金余额（注 5） 303,688,84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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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续) 

 

四、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续) 

 
注1：于2020年5月24日，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分别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本公司以募集

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含税自筹资金总额合计人民币113,240,000.00元，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

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

况的鉴证报告（截至2020年5月20日止）》(安永华明(2020)专字第61357118_B02号)。 
 

注2：根据本公司《2018年创业板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六次修订稿）》披露的募集资

金运用方案，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人民币322,261,524.47元将用于补充流动

资金。 
 

于2021年7月31日，本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鉴

于“惠州宙邦三期项目”已建设完成，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将“惠州宙邦三期项目”

节余募集资金人民币46,190,197.34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
活动。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尚需支付的铺底流动资金、部分设备尾款、零星工程设备款和质保金

从公司流动资金中予以支付。 
 

注3：截至2021年12月31日，本公司累计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金额为人民币740,378,792.50

元（其中：2020年度以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为人民币322,261,524.47元，以募集资金置
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金额为人民币113,240,000.00元，以及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的金额后，继续投入募集资金项目人民币74,178,345.48元；2021年度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金额

为人民币184,508,725.21元，以“惠州宙邦三期项目”节余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为人民
币46,190,197.34元）。 

 

注4：于2020年4月24日，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本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8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于2021年3月24日，本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
本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6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注5：2020年4月本公司与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银行深圳坪山支行、平安银行

深圳平山新区支行、民生银行深圳坪山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坪山支行分别签署了《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2020年5月本公司与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荆门新宙邦新材料有限公司、保

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银行深圳坪山支行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2020年5月本公司与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福建海德福新材料有限公司、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平安银行深圳坪山新区支行、民生银行深圳华强北支行分别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

管协议》。 
 

截止2021年12月31日，结构性存款的本金为人民币103,000,000.00元，未超过公司董事会

对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授权投资额度。其中，于平安银行深圳坪山新区支行购买的
结构性存款期末本金为人民币103,000,000.00元。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见如下“前次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对照表”和“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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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续) 

 

 

四、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续)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12,226.15（注1）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74,037.8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2021年                                                      23,069.89 

  2020年                                                      50,967.99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2021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计可

使用状态日期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投资

金额（注2） 

实际投资金额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1)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2) 

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

承诺投资金额的差额

(3)=(1)-(2)  

截至日 

投入进度 

1 
海德福高性能氟材

料项目（一期） 

海德福高性能氟材

料项目（一期） 
50,000.00  50,000.00  11,229.63 50,000.00  50,000.00  11,229.63  

(38,770.37) 

（注 3）  
22.46% 2023年9月30日 

2 
惠州宙邦三期项目 惠州宙邦三期项目 

20,000.00 20,000.00 15,623.60 20,000.00 20,000.00 15,623.60 
(4,376.40) 

（注 4） 
78.12% 2021年6月30日 

3 

荆门锂电池材料及

半导体化学品项目

（一期） 

荆门锂电池材料及

半导体化学品项目

（一期） 

10,000.00 10,000.00 10,339.48 10,000.00 10,000.00 10,339.48 
339.48 

（注 5） 
103.39% 2022年1月31日 

4 
补充流动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 

32,226.15 32,226.15 36,845.17 32,226.15 32,226.15 36,845.17 
4,619.02 

（注 4） 
114.33% 不适用 

 合计 112,226.15 112,226.15 74,037.88 112,226.15 112,226.15 74,037.88 (38,18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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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续） 

 

 

四、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续) 

 
注1：募集资金总额系实际募集资金总额扣除保荐及承销费用及其他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

净额； 

 

注2：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12,226.15万元； 
 

注3：截至2021年12月31日，海德福高性能氟材料项目（一期）尚在建设中，前次募集资金

剩余资金及利息将随着项目建设进度逐步投入； 
 

注4：截至2021年12月31日，惠州宙邦三期项目已结项，项目节余募集资金人民币4,619.02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其中，惠州宙邦三期实际投资金额较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节省人民币

4,376.40万元，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收到的利息收入为人民币242.62万元)； 
 

注5：截至2021年12月31日，荆门锂电池材料及半导体化学品项目（一期）累计投入包括使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收到的利息收入人民币339.48万元。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

项目累计产

能利用率

（注1）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注4） 截止日累

计实现效

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1 海德福高性能氟材料项

目（一期）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注2) 

2 惠州宙邦三期项目 91.37% 年均税后利润不低

于6,234.58万元 

不适用 不适用 10,446.06 10,446.06 是 

3 荆门锂电池材料及半导

体化学品项目（一期）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注3) 

4 补充流动资金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注1：截止日投资项目累计产能利用率是指投资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至截止日期间，按

投资项目的实际产量折算为全年产量与预计达产后全年设计产能之比。 

 
注2：该项目目前仍处于建设中，尚未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截至2021年12月31日未产生经

济效益。 

 
注3：该项目于2022年1月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截至2021年12月31日未产生经济效益。 

 

 

注4：最近三年实际效益为2019年、2020年及2021年的税后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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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续） 

 

 

 

五、前次发行涉及以资产认购股份的资产运行情况 

 

公司前次发行不涉及以资产认购股份。 

 
六、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本公司定期报告披露的有关内容的比较 

 

上述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本公司在2020年度及2021年度报告中“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部分披露的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对照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20年末累计 

序号 项目 实际使用金额 年报披露 差异 

1 海德福高性能氟材料项目（一期） 1,705.47 1,705.47 - 

2 惠州宙邦三期项目 13,314.57 13,314.57 - 

3 荆门锂电池材料及半导体化学品项目（一期） 3,721.80 3,721.80 - 

4 补充流动资金 32,226.15 32,226.15 - 

  50,967.99 50,967.99 - 

  2021年末累计 

序号 项目 实际使用金额 年报披露 差异 

1 海德福高性能氟材料项目（一期） 11,229.63  11,229.63 - 

2 惠州宙邦三期项目 15,623.60 15,623.60 - 

3 荆门锂电池材料及半导体化学品项目（一期） 10,339.48 10,339.48 - 

4 补充流动资金 36,845.17 36,845.17 - 

  74,037.88 74,037.88 - 
 

本公司的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本公司在2020年半年度和2021年年度报

告中“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部分中的相应披露内容均不存在差异。 

 

六、结论 

 

董事会认为，本公司按前次《2018年创业板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六次修订

稿）》披露的募集资金运用方案使用了前次募集资金。本公司对前次募集资金的投

向和进展情况均如实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

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2007]500号)履行了披露义务。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3月25日 


	一、前次资金募集情况
	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的变更情况
	三、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情况
	四、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四、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续)
	五、前次发行涉及以资产认购股份的资产运行情况
	六、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本公司定期报告披露的有关内容的比较

